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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文件  
 

 

河北工大〔2022〕222号 

 
河北工业大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北工业大学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河北工业大学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经学校党委常委会

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河北工业大学 

2022 年 11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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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横向科研经费管理，提高

横向科研经费使用效益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科研创新活力，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

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

号）《科技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办公厅印发〈（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

的若干意见）问答手册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办政〔2022〕5 号）及

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

使用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冀政办字〔2021〕130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深化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本着“能放则放、能简则

简”的原则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横向科研经费是指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政府有

关部门委托或与我校开展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许可等活动，以合同方式确立的政府主管部门计划之

外的项目经费。 

第三条 通过招投标或购买服务等形式获取的财政性资金项

目经费，均按照本办法进行管理。 

第四条 以河北工业大学名义取得的各类横向科研经费，纳

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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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管理职责 

第五条 学校建立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权到人”的科

研经费管理体制。学校是所承担横向科研经费管理的责任主体，

学校各相关部门、二级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经费管理与使用

中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 

第六条 科学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称：科研院）负责横向科

研项目合同的审核、管理。 

第七条 财务处负责横向科研经费会计核算，监督项目负责

人按照合同约定以及有关财经法规，在其权限范围内使用科研经

费，定期上网公布项目到款，审查项目决算。 

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对本单位横向科研经费使

用承担审核、监管责任；协助项目负责人及时办理项目结题手续。 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是使用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直接责任

人，对经费的来源和使用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规性和相关性负

责。项目负责人可以自行组织项目组，依据项目组成员所发挥的

作用，决定项目劳务、绩效的分配，按时保质完成项目。 

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一般不得更换。遇有特殊情况（如出国、

调离、病休、去世等）需离开课题组，应提前向所在二级单位汇

报，二级单位在三个月之内提出处理意见，交科研院审批。否则

财务处将根据科学技术研究院提供的科研项目经费冻结通知单，

冻结该项目负责人名下的科研经费账户。对无法确认项目完成人

的，经费由学校统一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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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经费管理 

第十一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，按照委托方要求或合同约定

管理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横向科研经费到账后，由项目组到财务处开具合

法票据，依法缴纳相关税费，并由财务处代扣代缴。 

第十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支出包括：管理费，科研业

务费和接待费。 

第十四条 管理费用于校院组织的各类科技活动支出，实行

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进行核算，按照项目到校款，管理费提取比

例见下表： 

管理费提取比例表 

项目到校款 管理费 

20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部分 5% 

超过200至500万元（含）的部分 2% 

超过500万元的部分 1% 

管理费支出比例:学校 60%，二级单位 40%。 

第十五条 科研业务费包括： 

1.河北工业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中的直接经费； 

2.房屋租赁费、水电气暖消耗费、实验室改装费； 

3.研究生培养费； 

4.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邮寄费、办公用品费、通讯费、网

络使用费、租车费、代驾费、汽车维持费（含汽油费、停车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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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维修等）等，其中汽油费可单独报销。 

因科研活动产生的租车费用凭据报销，租车费用达到 5000

元（含）以上的，需签订租车合同。 

第十六条 科研业务费中的直接经费按《河北工业大学纵向
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参与横向科研项目相关活动的校外人员（含境外

人员）差旅费报销参照第十六条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横向科研经费在确保能履行完成合同约定的条件

下，参加该项目的科研人员可列支劳务费，劳务费不设限额，依

法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由财务处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至当事人的

银行卡中。 

第十九条 科研业务费单次支出超过 10 万元的，项目负责人

须填写《河北工业大学科研经费支出承诺书》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项目负责人持相关合同及报销单据到财务处办理支出手续。 

第二十条 外协经费是指经费来源合同或协议中明确了委托

第三方合作单位开展相关研究等的费用。外协经费应与第三方合

作单位签订合同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外拨额度、拨付方式、开户

银行和账号等条款办理。项目负责人持相关外协合同及报销单据

到财务处办理支出手续。外协经费不得超过项目到校款的 50%。

科研项目负责人对外协经费支出的真实性、相关性负责，并承诺

无利益相关情况。 

第二十一条 合作转拨经费是指多方共同承担的横向科研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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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中，按技术合同约定须由我校转给其他合作方的科研经费。合

作转拨经费不提取学校管理费、不做任何认定，仅用于学校到校

经费的统计。合作转拨经费需缴纳的相应税款，直接从转拨经费

中扣除。 

第二十二条 科研业务接待费（含异地接待费、工作餐费）

按实际需要开支，总计不超过到校经费的 20%，支出接待费（含

异地接待费、工作餐费）需分别填写《河北工业大学科研业务接

待清单》和《河北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工作餐费清单》，经相关负

责人签字、二级单位盖章后，由财务处审核报销。 

第二十三条 使用横向科研项目经费购置或形成的固定资产

和无形资产属于国有资产。横向科研项目合同中对项目实施所产

生的资产归属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，没有约定有关资产的处置

和使用（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）严格按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

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隐匿、私自

转让、非法占有或以此谋取私利。 

第四章 结余经费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办理结题

验收手续，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应在科研项目完成或通过验收后在

办公网提交《河北工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结题备案审批表》，并

办理结账手续，全面清理经费收支和应收应付等款项。 

第二十五条 横向科研项目在结题验收后结余的经费，收归

学校统筹使用。学校根据课题组实际需求，将结余经费返还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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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同一项目负责人完成的多个横向项目，其结余经费可统一放

在一个账号中使用。结余经费可用于相关项目的继续研究和后续

项目前期研究的相关支出，也可自主分配并依法缴纳所得税。 

第二十六条 涉及企业所得税的横向科研项目发生的有关税

费从其项目经费中支出。 

第五章 其  他 

第二十七条 科研人员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

校财务、国有资产管理规定。 

第二十八条 科研人员不得弄虚作假，骗取科研项目、科研

经费以及奖励、荣誉等，不得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

费用，不得将科研经费挪用于非科研用途，不得把外协单位作为

逃避监管的法外之地。 

第二十九条 横向科研项目履行过程中如产生纠纷，由此引

起的费用和赔偿，由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承担。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河北工业大学横向
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北工大〔2019〕291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 


